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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5年模範母親表揚活動計畫 

115年 02月 04日核定 

一、 活動目的: 

為肯定不同形象的母親在現今社會多元家庭中發揮母職角

色、安定家庭功能，藉由舉薦足資效法之事蹟，作為推動社會

公益與促進社會和諧的平台，特辦理本活動。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三、 協辦單位：新竹市東區區公所、新竹市北區區公所、新竹市香山

區公所(以下簡稱本市三區區公所) 

四、 推薦對象及單位： 

設籍且實際居住於本市滿 3 年以上之市民及未曾有重大犯

罪，符合下列資格且具有具體優良事蹟之不同形象母親【受推薦

人員必須未曾接受政府部門表揚並符合資格，如查核未符合者，

將取消資格】： 

(一) 毅力媽媽：致力於家庭照顧及彰顯家庭核心價值且奉獻公

益之母親。 

         1.受推薦者資格:需年滿 60歲，民國 55年 12月 31日以前

出生；原住民受推薦者需年滿 55 歲，民國 60 年 12 月

31日以前出生。 

2.推薦單位:  

  (1)由本市三區區公所審核推薦毅力媽媽，各里限提名 1 

     名。 

  (2)本市立案社團【立案 5年以上且會務運作正常之社會  

     團體(經濟業務團體除外)(註 1)，受推薦者本人應為  

     會員，且參加該社團 5年以上】，每單位限推薦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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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力媽媽： 

1. 受推薦者資格:目前身處弱勢，卻能以積極樂觀態度面對生

活、努力克服逆境之低收、中低收入戶或單親家庭母親。 

2. 推薦單位:本府教育處、社會處各推薦 1名。 

(三)給力媽媽： 

       1.受推薦者資格:投入心力教養身心障礙子女，且能實踐良好

母職角色之母親。 

2.推薦單位: 本府教育處、社會處各推薦 1名。 

   (四)魔力媽媽： 

       1.受推薦者資格:勇敢兼代父職之單親媽媽、多元家庭的媽

媽，或協助教養他人子女（例如祖孫、姑侄、師生、家庭

寄養、機構安置教養等關係；不限已婚或未婚），且能有效

協助該家庭發揮母職功能者。 

 2.推薦單位: 本府教育處、社會處各推薦 1名。 

    (五)熱力媽媽： 

        1.受推薦者資格: 不限設籍與實際居住於本市之市民，長期

無私奉獻時間與心力在工作領域，致力於社會福利、衛生

保健、勞工權益、文化傳承、環保生態、動植物保護等，

或致力對本市之人、事、物（例如照顧本市之寄養或收養

的小孩、照顧毛小孩、對本市文化藝術、生態保育等各領

域）有貢獻的者；不限已婚或未婚。 

2.推薦單位:由本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推薦所屬機關員工   

  (含團體、受委託團體及機構之員工)或市民，各單位推薦 

  1~2名，預計 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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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薦方式： 

    (一)請本市三區區公所與本府各局處於 115年 3月 13日(星期五)

前填妥推薦表格(如附表一、附表二)、附上日常生活照片二

張、受推薦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

本影本或身分證影本)、刑事案件紀錄查核同意書(附表四)

及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附表六)，並確實核對資料

後，函送至本府社會處。 

    (二)本市立案 5 年以上（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之社會團體(經

濟業務團體除外)(註 1)推薦模範母親代表，請於 115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前填妥推薦表格(如附表三)、附上日常生

活照片二張、受推薦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或戶籍謄本影本或身分證影本)、會員入會證明書(附表五)

及刑事案件紀錄查核同意書(附表四)、最近 1年會員大會會

議紀錄之市府備查函影本及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附

表六)，由社團派員親自送本府社會處社會行政科辦理。 

    (三)以上推薦資料請另以電子檔(日常生活照片請傳照片原始檔)

傳送至 010645@ems.hccg.gov.tw並以電話 03-5352386#303

確認。 

六、 審核方式： 

    (一)各區毅力媽媽之產生，應由各里辦公處負責推薦候選人(以

戶籍所在里為限)，每里以 1名為限(社區發展協會包含在里

內，不得重複)，由區公所就被推薦人選之推薦書，執行審

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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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府各局處推薦之自力媽媽、給力媽媽、魔力媽媽、熱力媽

媽由推薦單位自行組成評審小組，就被推薦人選之推薦書，

執行審查工作。 

    (三)本市立案 5 年以上（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之社會團體(經

濟業務團體除外)(註 1)推薦之毅力媽媽，由各推薦社團執

行審查工作。 

七、 拍攝紀念照及表揚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表揚名單:將於 4月中旬公布於本府社會處網頁。 

(二) 時間：115年 5月 2日（星期六），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三) 地點：本市建功高中體育館（建功二路 17號）。 

八、 預期效益： 

(一) 透過表揚活動表彰母親對於家庭的重要性，使大眾正視母

職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預計表揚 180名模

範母親，參加人數計 900人次。 

(二) 表揚能發揮良好母職角色之母親，由於這些母親的付出，

使家庭更顯和樂，透過表揚其事蹟，彰顯社會中，不同風

貌的多元家庭呈現出同等重要的價值。 

九、 經費來源：略 

十、 相關規定 

（一） 依本計畫獎勵之模範代表，其申請表、推薦書表或其他文   

件、資料，有虛偽不實者，本府應撤銷其獎項。 

（二） 前項模範代表獲頒本辦法之獎勵後，有違法或其他影響運

用單位或機關（構）之聲譽，情節重大者，本府得廢止其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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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府作成前二項處分時，並通知獲獎代表，限期返還賀

匾、彩帶及相框(含光碟)；屆期未返還者，由本府註銷之。 

十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 

註1: 經濟業務團體:以農業（農林漁牧狩獵業）、工礦業（礦業、製造業、水電燃料瓦斯業、營造業）、

服務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等經濟業務或相關學術之

研究、發展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